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强化新建建筑节能管理，落实《节约能源法》、《民用

建筑节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规范建筑节能工作行为，根据省、

市住建部门工作要求，我局决定近期内开展 2015年上半年全

区在建项目工程建筑节能情况的抽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抽查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抽查范围

顺德区内施工进度在建筑节能施工工序的项目。

（二）抽查内容

有关建筑节能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；

工程项目的建筑节能专篇图纸；需要同条件养护的材料样品；

建筑节能材料的购销合同、合格证、样板、送货单、管理制

度等。

二、抽查方式

对施工现场情况以随机抽查及资料查阅为主，兼对现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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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节能材料进行抽样送检。

三、抽查结果处理

（一）对抽查发现的建筑节能问题，我局将根据《广东省

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责令项目有关企业（单位）进行整改；问

题严重的，责令工程停工整改；对不符合要求的施工现场作出

整改通知书并对抽查不合格的建筑节能材料退场处理。对抽检

情况做出通报，并公示抽检结果和记录归档。

（二）对抽查中发出整改通知书或问题比较突出的项目，

我局将择期对该项目进行复检，查看其整改处理情况，并将整

改处理情况一并记入抽查结果。

四、抽查时间

抽查时间安排在 6月 1-5日，届时请各相关单位配合做好

抽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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